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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483/2021_2022__E5_BE_8B_

E5_B8_88_E7_9C_8B_E5_c122_483824.htm 基金法已进入二审

阶段，一些法律关系和法律概念都还需要进一步的疏理和澄

清，记者就这些法律问题专门采访了多次参与国家金融立法

的上海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合伙人李宪普律师。 基金的概念是

否要明确 记者：有媒体报道，此次审议的草案未对基金概念

明确规定，原因是基金为一种信托产品，与其他信托产品的

区别不大，只要按照信托关系对基金进行规范即可；反对意

见则认为，基金只是用了信托的原理，但它不完全是信托产

品，基金概念的模糊会造成监管上的困难。那么基金需不需

要单独的法律，基金的概念需不需要明确？ 李：在证券投资

基金法中，有必要对“证券投资基金”进行定义。 证券投资

基金是一种信托产品，并不能推导出证券投资基金法不需要

对“证券投资基金”进行定义的结论。实际上，“证券投资

基金”除具备信托的特征之外，还有以下三个方面的具体特

征：在募集方式上，通过发行标准化的基金份额募集基金财

产；在当事人的法律结构上，以基金管理人运用基金资产、

以托管人托管基金财产、以投资者为受益人（即基金份额持

有人）；在投资范围上，仅投资于证券市场。不符合这三项

要件，就不能成为“证券投资基金”。因此，有必要对“证

券投资基金”进行定义。 记者：基金既然是信托的一种，那

么基金法与信托法的关系是什么？ 李：虽然，证券投资基金

是一类信托产品，并不能推导出无需对其进行单独立法的结

论。因为信托产品的种类有很多，而且证券投资基金这种产



品具有很多其他信托产品所不具有的特征，以标准化的基金

份额募集资金并上市流通、以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来投

资运作和保管基金财产、主要投资于证券市场的这些特点，

决定了证券投资基金是一种很复杂的信托产品，有必要单独

立法。 证券投资基金法与信托法是子法与母法之间的关系。

证券投资基金法是在信托法原理上建立起来的、对一种特殊

信托产品进行的特殊立法。 什么是公司型基金 记者：虽然此

次草案仍然未对公司型基金进行规范，但基金界已有尝试公

司型基金的可能，那么，现在公司法中妨碍公司型基金设立

的障碍是否应通过公司法修改来解决？ 李：我认为，公司型

基金只是一种借用了公司形式的信托产品，与现行的《公司

法》的规范比较，它们之间的差异性大于共同性。公司型基

金虽然采用了公司的形式，但其全部职员可能只有几个人；

其组织机构虽然对基金投资方针等有某种权利，但全部基金

财产必须由基金管理公司进行运作，由基金托管人进行托管

；甚至基金资产的帐簿也是基金管理公司编制并由会计师进

行外部审计。正因为公司型基金与《公司法》的规定有很多

差异，因此，我认为不适宜以修改现行《公司法》的形式来

推动公司型基金的发展，而应当在现行的《公司法》之外另

行立法来解决公司型基金的公司组织形式。 基金公司的经营

范围可否放宽 记者：有基金公司希望此次立法能够赋予他们

经营资产管理业务的资格，基金公司的理由是，从制度上讲

，基金公司有着其他金融机构没有的优势，不应该被剥夺公

平地与其他机构竞争的机会。 李：基金管理公司的经营范围

是否可以放宽，这是一个立法政策的问题，而不是法律原理

的问题。此问题不适宜由律师回答。以日本的情况看，日本



的基金管理公司不仅可以投资于证券市场，也可以投资于不

动产等，在法律所规定的投资范围上，与信托银行并没有差

别。在基金的募集方式上，与信托银行也没有差别，既可以

公募、也可以私募。但是，无论是私募和还是公募、是向证

券市场投资还是向不动产投资，基金管理公司都必须将基金

资产进行托管。这一点，与日本的信托银行所经营的信托业

务有很大差别，日本的信托银行的信托业务，都没有要求进

行托管。 文章出处：千龙网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

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